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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生态环境部就

侵占破坏自然保护区问题约谈了部分地方

和相关部门。其中，安徽宣城市市长因“安

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侵占保护

区核心区，存在大量违规占地的建筑，严重

破坏扬子鳄栖息环境”的问题被约谈。

“将发条再上紧一点”，9 月底被生态

环境部约谈后，在10月8日的整改推进会

上，安徽宣城市长张冬云如是表示。无论

“上紧发条”还是“（整改）不推、不拖、不应

付”，乃至“你在这个岗位上，不找你，找

谁？我们都应该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不

是追求获得感和成就感”。相关官员的一

番番表态，掷地有声。

环境整改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

题。整改难不难？真正做了就不难，就怕

敷衍塞责，更怕阳奉阴违。一个细节是，督

察人员查证，从2003年开始到2018年间，

扬子鳄保护区的核心区被侵占的面积达到

3 平方公里，建有工厂、酒店、别墅群……

而按法律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严格

禁止单位和个人进入，甚至连科学研究也

受严格限制，更不要说开发和经营活动。

然而，相关部门为何置法律于不顾？

答案不难寻找，且看扬子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朱红星道出的真相：

“目前开发区拆是不可能了，已经是城市

了，到处都是工厂。县领导说，这土地是他

们的，为什么不能用。我们说这是保护区

不能搞。他们就说不搞也得搞，如果上面

追究责任，他们搞几个人出来顶。”

短短一段话，起码戳中了四个潜规

则。其一，“开发区拆是不可能了”，意思是

生米煮成了熟饭。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就是

如此，拆吧，糟蹋大量财产；不拆吧，则让法

律蒙羞。其二，“这土地是我们的，为什么

不能用”，简直是明显的土皇帝思维，意思

是我的地盘我做主。问题是，这土地真是

你们的吗？懂不懂法？其三，“不搞也得

搞”，折射出不讲道理也不讲法理的野蛮作

风，这不是一些官员的做派吗？其四，“如

果上面追究责任，他们搞几个人出来顶”，

找替罪羊，这是一些官员的拿手好戏。

朱红星的寥寥数语，真实而准确地描

摹了一些基层地方的权力乱象。权力想怎

么来就怎么来，不敬畏民意，也不敬畏法

律，如此任性而霸蛮，有什么事不敢干？更

让人黯然的是，他们早已知道后果，也做好

了充分准备，不就是究责吗？“搞几个人出

来顶”即可。这样的用权逻辑很可怕，一旦

放任这种逻辑泛滥，党纪国法的尊严没有

了，公共利益只能频频受伤。

与基层的用权乱象相比，姑息乃至纵

容更让乱象严重化、“合法化”。报道称，

“为了掩饰对保护区的侵占，在安徽省林业

厅的主持下，保护区的附近又开辟了相同

面积的区域作为填充。”

值得一提的是，涉事企业科大讯飞在

14 日发声明表示，“当得知该中心位于扬

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已立刻停止该

中心的运营，将全面配合整改工作。”但市

场是“无情”的，16 日科大讯飞股票跌停，

这是来自市场的惩罚。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

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

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这是上上

下下达成的价值共识，与一些不法企业相

比，地方官员置法律于不顾，特别是一些

监管部门与之沆瀣一气，更让人出离愤

怒。只有法律真正硬起来，环境才能真正

改善起来。

朱中仕

剖开其中的部分案件，不免令人叹

息。嘉兴市南湖区法院日前公开宣判13

名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年龄都不到20

岁，在当地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杭州市萧山区

法院公开宣判的黑社会性质团伙，11名

成员10人是90后，首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看着这些恶少们稚气且邪气的

脸，着实叫人痛心。

人类社会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在其

生息繁衍吐纳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一部

分精英，同时，也一定会产生一部分渣

滓，这都是正常的社会产品，关键是怎样

才能使渣滓产出最小化、精英产出最大

化，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考量，

更是社会和家庭的重要责任。

从社会层面来讲，各行各业各界都

要协同努力齐抓共管，这是全社会共同

的道义责任。首先是学校要确保片区所

有义务教育段未成年人在校在学，这是

学校的神圣职责，不能因为有的孩子厌

学逃学就让其离校弃学。其次，基层社

会治理组织，尤其是片警和网格员，对辖

区内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顽劣少年，应

及时强化管束，万勿“不教而诛”。再次，

最为重要的是要让其有事做，这需要企

业、社区、工青妇、志愿者等共同捧出爱

心，使每个人都生活工作在正常的社会

群体之中，用群体的力量约束人，用群体

的行为引导人。事实上，减少一个犯罪，

社会就多一个有益之人，多一份安宁，多

一份收益。

从家庭层面来说，管好自己的人是

法定义务和神圣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

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

责和抚养义务。”俗话说：“养不教，父之

过。”一个人的规则意识，或曰人性成分，

是自出生之后由外界逐步添加进去的，

这个过程主要是在家庭里完成的，是由

父母言传身教，乃至家庭“惩罚教育”来

完成的。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无人

管教，任其自然生长，那么，他身上由人

类进化所残存的动物性将会得到野蛮生

长，表现为人类文明所明令禁止的攻击、

残暴、贪婪等恶性。南湖区和萧山区法

院判决的犯罪团伙大多数成员小时候在

老家养大，父母外出打工，无人管束，导

致他们规则意识淡薄，无心学习，早早混

迹社会，逐步走向犯罪。

因此，每个家庭必须以对社会高度

负责的精神教育管束好子女。首先，要

明确打工创造挣钱发财等等，都是手段，

养育子女，为社会生产一个合格产品才

是目的，更是责任；其次，严加管束，严防

孩子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到一起；

再次，家庭管束要善于借助社会力量，尤

其是对一些家庭管不了的孩子，要借助

教育机构和社区组织力量，做好教育引

导，实现家庭与社会的联动，共同教育培

养好下一代。

“锦鲤”诱人
“鱼饵”当防

看似多方共赢的“锦鲤”营销背

后，其实风险暗藏，一些违规违法的

营销行为，还有待多方合力加以整治

规范。

李洋

锦鲤这种观赏鱼类最近挺火。

前不久，支付宝从200多万用户中抽

取出一名幸运儿，命名为“中国锦鲤”，并提

供了众多诱人福利，一时引起社会热议。

随后，“杭州锦鲤”“深圳锦鲤”“重庆锦鲤”

等各种名目的“锦鲤”刷爆社交网络。

毫无疑问，“锦鲤”营销提供了一个三

方共赢、小投入高产出的优质营销案例。

平台自身吸引流量，合作商家提升关注

度，而用户在低成本参与的同时，又有可

能获得各种福利。

一时间，众多商家争相效仿。然而，

在这看似完美的共赢模式背后，其实也风

险暗存。

首先是营销活动不规范，比如，某地

“锦鲤”营销活动强制要求参与者关注若

干公众号，同时奖品名单中的部分商家表

示并未参加此活动，此外存在不同网友报

名后收到同样兑奖码的情况。其次，大

多数“锦鲤”营销会要求公众在参与活动

时填写手机号、微信号等个人信息，存在

信息泄露的风险。最后，“锦鲤”营销火

爆之下，还有不法分子以此为名进行电

信诈骗。

如果说，“锦鲤”营销是一种创新，那

么水平参差不齐的“锦鲤”营销也有待多

方发挥合力加以规范。

比如，活动举办方应引入第三方公证

机构，保证活动的合法、公平、公正。再比

如，一些“锦鲤”营销中“被赞助”的商家应

该对违规平台进行追责，以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此外，监管部门还需要应时而

动，加强对虚假信息、诱导活动的审查力

度，同时结合营销行为的变化提出有针对

性的惩处措施。

当然，监管难以做到百分百覆盖。有

人说，“如果你没有为一件商品付费，那你

本身可能就是商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公众在参加转发抽奖活动时也要擦亮

双眼、提高警惕。别最后没当成“锦鲤”，

却咬到不良商家的“鱼饵”。

规范标准莫拖

两小时的修锁服务花了48

小时，阳台漏水修了足足一个

月，维修还需要额外收费……

据调查，在长租公寓市场，租户

常常遭遇服务反应速度慢、维修

困难、额外收费名目繁多等问

题。业内人士指出，物业服务标

准和服务内容缺乏统一规范，是

出现服务乱象的一个重要根由。

这正是：

长租公寓红火，

服务却总蹉跎。

消费权益受损，

规范标准莫拖。

曹一 图 林亦辰 文

“不搞也得搞”折射出多少残酷真相
“搞几个人出来顶”即可，这样的用权逻辑很可怕，却非个别地方存在，一

旦放任这种逻辑泛滥，党纪国法的尊严没有了，公共利益只能频频受伤。

减少黑恶犯罪需社会家庭联动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一批黑恶案件浮出水面，一批黑

恶人员被绳之以法，这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